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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痹痛消是治疗以疼痛为主的神经根型颈椎病的有

效方剂。1982～ 1995 年共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 1200

多例, 系统观察了它的镇痛效果 102 例, 报告如下。

临床资料

11 一般情况: 本组 102 例中男 42 例, 女 60 例; 年

龄 30 岁以下 9 例, 31～ 40 岁 22 例, 41～ 50 岁 26 例,

51 岁以上 46 例; 病程一年以下 23 例, 1～ 3 年 24 例,

3～ 5 年 18 例, 5 年以上 37 例。

21 病例分组、分型: 共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 102

例, 均经颈椎X 线片和M R I证实。随机分为治疗组和

对照组。治疗组 52 例, 中医辨证为气滞血瘀型者 33

例, 风寒阻络型者 19 例。对照组 50 例, 中医辨证为气

滞血瘀型 30 例, 风寒阻络型 20 例。两组间证型、性别、

年龄和病程经统计学处理, 均无显著差异。

31 症状总分: 根据程度, 将颈痛、颈僵、颈部压

痛、颈部肿胀、颈肌痉挛、活动受限等化分为 2- 6 分,

治疗组治疗前症状总分为 17169±4121, 对照组为

17124±4115, 经统计学处理 ( t= 01468, P > 0105) , 无

显著差异, 两组患者的病情程度有可比性。

41 疼痛性质 (见表 1) 和程度
表 1　疼痛性质的比较　 (单位: 例)

组别 钝痛酸痛 灼痛隐痛 刺痛胀痛 窜痛

治疗组 10 23 5 20 32 12 10

对照组 5 26 9 20 17 11 7

　　两组患者治疗前疼痛性质比较, 经统计学处理, ς2

= 61808, P > 0105, 无显著性差异, 两组间疼痛性质

有可比性。疼痛程度 (VA S 标尺法) : 治疗组疼痛积分

为 62123±19174, 对照组为 55172±19147, t= 11676,

P > 0105, 治疗前两组间疼痛程度无显著性差异。

治疗方法

1　治疗组采用痹痛消煎剂, 方剂组成: 三棱 6g,

莪术 6g, 归尾 12g, 细辛 3g, 白芍 15g, 桂枝 15g, 姜

黄 12g, 甘草 12g 等, 主要起活血化瘀、通脉止痛的作

用。对照组服用颈复康冲剂, 均连服 2 周。治疗前后除

对症状、体征进行观测外, 采用视觉模拟标尺法

(VA S) 对疼痛进行测定。

2　疗效标准: (1) 临床痊愈: 颈痛及相关症状全

部消失, 不影响活动及工作, 积分值为 0 者。(2) 显效:

颈痛及相关症状基本消失, 仅在劳累或天气变化时有

轻度症状, 功能恢复, 不影响日常生活和工作, 积分值

下降> 2ö3 者。(3) 有效: 相关症状和体症有改善, 但

病情不稳定, 停药后有复发, 对重体力劳动有影响, 积

分值下降≥1ö3 者。(4) 无效: 临床症状和体征无变化

或加重、积分值下降< 1ö3 者。

治疗结果

1　疗效: 治疗组获临床痊愈 12 例, 显效 35 例, 有

效 4 例, 无效 1 例。对照组获临床痊愈 3 例, 显效 33

例, 有效 14 例, 无效 0 例。两组疗效经R idit 分析, U

= 2146218, P < 0101, 有非常显著差异, 治疗组优于

对照组。治疗组的临床治愈率为 23% , 而对照组仅为

6% , 治疗组的优良率 (临床治愈+ 显效) 为 90139% ,

而对照组的优良率仅为 72%。

2　疼痛程度 (VA S 法) : 治疗组治疗前疼痛积分

为 62123±19174, 治疗后为 22104±19148, 差值为

40119±25130。对照组治疗前疼痛积分为 55172±

19147, 治疗后为 28178± 16189, 差值为 26194±

19104。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后疼痛积分较治疗前均明

显减少, t= 101451 和 71389, P < 01001, 有非常显著

性差异。两组间治疗前后疼痛积分的差值比较, t=

219796, P < 0101, 有非常显著性差异, 治疗组疼痛程

度的缓解明显优于对照组。

3　疼痛起效时间 (天) 的对比: 治疗组的疼痛起

效时间平均为 415 天, 而对照组为 615 天, 经统计学分

析, t= 41479, P < 01001, 具有非常显著性差异, 治疗

组较对照组的疼痛起效时间平均早 2 天。

4　疼痛消失时间 (天) 的对比: 治疗结束时, 治

疗组有 19 例 (36154% ) 疼痛消失, 对照组只有 8 例

(16100% ) 疼痛消失。治疗组疼痛消失时间平均为本 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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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多, 对照组疼痛消失时间平均为 11 天多, 治疗组疼

痛消失时间较对照组平均缩短 1 天多。

5　证型与疼痛的关系: 两组血瘀型和风寒型治疗

后疼痛分值均明显降低 (P < 0101) , 具有非常显著性

差异。各组血瘀型治疗后疼痛分值的下降大于风寒型,

但统计学处理无显著性差异。

治疗后症状总分比较: 治疗组治疗后症状总积分

由 17169±4121 下降为 2196±2192, 差值为 14173±

5190。对照组治疗后症状总积分由 17124±4115 下降

为 4106±2136, 差值为 13118±4129。各组治疗后症状

总积分均较治疗前明显减少, 经统计学处理, 有非常显

著性差异。两组间治疗前后症状总分的差值比较, 治疗

组积分减少大于对照组积分减少。

结论

本研究表明痹痛消具有镇痛作用强, 起效快等特

点, 对于神经根型颈椎病的疼痛和总体症状具有明显

的治疗效果。全部病例未发现不良反应。痹痛消方以较

强的活血破血、化瘀通络、解痉镇痛的中药组成, 对气

滞血瘀型效果较好, 这可能与微循环和血液流变状态

的改善有关, 但其它作用机制, 例如调节疼痛介质, 作

用于疼痛调制系统而产生镇痛作用等亦不能除外。

(收稿: 1999- 10- 2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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